关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北京部分）行政相对人信用信息归集与评价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起草背景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大兴片区被北京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确定为“北京信用管理服务创新先导园区”之一，为落实该项工作，以“信用+政务服务”为切入点，依托市大数据平台和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试点开展综合性信用分级分类评价管理。
起草依据及过程
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等法规和政策文件办法，起草形成《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北京部分）行政相对人信用信息归集与评价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已征求了各相关单位的意见并修改完善。

主要内容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北京部分）行政相对人信用信息归集与评价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包括六章二十九条：
第一章总则介绍了办法制定的目的依据、适用范围、适用对象、工作原则、职责分工；第二章信用信息归集管理介绍了信用信息的内容、信息归集的方式途径及平台、跨区域信用信息共享联动机制；第三章信用分级评价介绍了信用评价指标构成及分值、评价分为四级九等、初始等级及等级熔断的认定、评价周期为一年、结果公开的途径、信用档案的整理、评价结果的管理、信用评价评分细则指标及权重动态调整机制；第四章全流程信用应用管理介绍了诚信宣传教育、事前信用核查与审批模式适用、事中信用分级管理、事后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事中事后信用联动管理；第五章权益保护介绍了信用查询、异议处理及信用修复的途径及方式；第六章附则明确了办法的生效日期及办法解释说明权限。


